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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证网讯（记者
胡雨）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以下简称“中国结算”）1
1月4日消息，中国结算就港股通
交易日历优化的配套规则《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新增港股通交易日交易
结算风险管理实施办法》（以下简称《办法》）和《内地与香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
互通机制登记、存管、结算业务实施细则（2022年11月征求意见稿）》（以下简
称《细则》）公开征求市场意见。 

据悉，本次优化后，沪深港通交易在两地市场均为交易日时得以全部开放，进一步
深化了内地与香港股票市场互联互通机制，且优化方案不要求相关各方机构在假期
运营，对市场影响较小。《办法》明确境内结算参与人应当落实新增交易日应付资
金提前到账的要求，但资金提前到账要求对参与新增港股通交易日交易的经纪业务
投资者，特别是广大个人投资者完全无影响。

完善互联互通规则制度体系

所谓沪深港通交易日历，是指一年中内地与香港市场投资者通过沪深港通渠道买卖
两地股票的全部交易日。自2014年底沪港通
、2016年底深港通开通以来，受内地和香港两地节假日和结算安排影响，沪深港通
仅在两地均为交易日且能够满足结算安排时开通，当前仍存在对方市场开市但本地
投资者无法交易的情形，港股通年均比港股
少18个交易日，沪深股通交易日较A股年均少11个交易日。

伴随着沪深港通已成为影响两地市场运行的重要力量，各方对于增加沪深港通交易
日的呼声日益增多。在此背景下，根据两地证监会统筹部署，中国结算、上交所和
深交所会同港交所、香港结算积极研究开展沪深港通交易日历优化工作，在充分征
求市场机构意见的基础上，形成了目前的优化方案。

本次优化后，沪深港通将开放内地或香港节假日之前、因不满足结算安排而关闭的
交易日。对于新增港股通交易日的交易，中国结算与境内结算参与人之间的交收安
排与现行港股通交收安排一致，在T+2日（交易当日后两个港股通交收日）完成交
收。根据分级结算原则，投资者在新增港股通交易日交易的应收资金或证券，将在
中国结算与境内结算参与人于内地节假日后交收完成后，再由结算参与人与投资者
进行交收。

从优化效果看，可将当前港股通每年无法交易的天数减少约一半。从市场影响看，
优化方案不要求相关各方机构在假期运营，对市场影响较小。为规范交易日历优化
后的新增港股通交易日业务安排，防范新增港股通交易日交易的结算风险，保护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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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者合法权益，中国结算制定了《办法》。同时，为做好《办法》与沪深港通现有
规则的衔接，中国结算配套修订形成了《细则》。以上业务规则将在充分征求市场
意见并修改完善后发布。

应付资金提前到账要求对个人投资者无影响

据悉，本次交易日历优化在不影响投资者交易习惯的情况下，增加了可交易天数和
投资机会，降低了持股
风险，有利于境内外投资者通过沪深港通方式投资两地市场。本次优化基本不改变
互联互通机制的运行逻辑，仅针对落在内地节假日期间的股权登记日设置、部分公
司行为业务做了适应性调整，对境内港股通投资者的交易习惯基本无影响。

具体而言，对于新增港股通交易日的资金交收，《办法》明确了境内结算参与人应
当落实新增交易日应付资金提前到账的要求。结算参与人应当自行计算（经纪或自
营业务）或由托管客户计算（托管业务）并准备应提前到账资金，在交易当日日终
前及时将相应资金划转至其结算备付金
账户，确保履行相关港股通交易的净买入资金交收责任。

对于通过经纪业务模式参与港股通交易的投资者，包括广大个人投资者，交收资金
提前到账对其无影响；对于基金管理人等采用托管人结算模式的投资者，需要根据
自身买卖情况计算并准备当日应付资金，及时告知托管人，以便托管人按时将相应
资金划付到中国结算。

为确保通过港股通交易成交的内地投资者与当日直接在香港市场交易成交的香港投
资者享有同等权益，结合现行规则和新增交易日结算安排，本次优化需要对落在内
地节假日期间的港股通证券的股权登记日设置进行适应性调整，中国结算将编制发
布港股通股权登记日对应关系表，以便市场主体了解相关安排，及时行使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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